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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保护上限为 15.4%，

民间借贷利率红线下调 整个小微信贷行业都不淡定

近年来，民间借贷市场各种乱象如套路贷、
砍头息、暴力催收等屡禁不止。作为解决这类纷
争的机构，最高法出台《规定》的初衷一方面是
为了规范民间借贷的发展， 减少由此可能引发
的社会和道德风险， 另一方面则是为了降低社
会融资成本，帮助实体经济发展。“小微企业很
难承受 24％的贷款利率，以往利率上限设置过
高问题，大大压缩了实体经济盈利的可能。 ”有
律师表示。

尤其在具体案件纠纷执行来看， 也有统一
司法裁判标准的现实需求。“近几年每年有 200
余万件民间借贷纠纷案件涌入法院。”最高人民
法院审判委员会副部级专职委员贺小荣表示，
在目前法律或者行政法规没有专门规范民间借
贷利率标准的情况下， 如何划定利率的司法保
护上限是处理民间借贷案件的前提条件。

那么， 究竟如何划定民间借贷利率的司法
保护上限呢？

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负责人在答记者问
时表示，这是综合司法政策的延续性，并参考
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规定而确定的。关于民间借
贷利率规定最早可以追溯到 1991 年 8 月 13
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
贷案件的若干意见》规定，民间借贷利率不得
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 4 倍。 2002 年 1 月
31 日，中国人民银行下发《关于取缔地下钱庄
及打击高利贷行为的通知》规定，民间个人借
贷利率不得超过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金融机
构同期同档次贷款利率的 4 倍。“我院司法解
释和中国人民银行有关批复规定的利率保护
上限基本是一致的，即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 4
倍。 ”

除了将借贷利率保护上限确定为 4 倍
LPR 之外，《规定》中还划定了两个重点，首先
是当事人约定的逾期利率也不得高于民间借贷
利率的司法保护上限。也就是说，即使贷款逾期
了，利率也不能超过 15.4%。 并且当事人主张的
逾期利率、 违约金以及其他费用之和也不得高
于民间借贷利率的司法保护上限。也就是说，贷
款过程中，无论是逾期利率、违约金，还是其他
服务费用全部加起来， 都不能超过 15.4%。 不
过，此次最高法并未明示，年化利率是以年化综
合成本（APR）还是内含回报率（IRR）来计
算。

“如何确定民间借贷利率的司法保
护上限确实比较复杂。 ”全国人大
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
员、清华大学法学院中国司法
研究中心主任周光权表示，利
率过高， 借款人还款困难，会
导致一些道德风险； 利率过
低，出借人积极性不高，又会
引发融资困难。

“放贷的要哭了！ ”
民间信贷利率保护上限从过

往 24%和 36%两条硬性红线一下
子降到 15.4%， 行业中一片哗然。
一时间行业中各种负面情绪传递
开来，“一大波逾期潮就要来了，
小贷干不下去了， 后续所有产品
收益都将下行”“兄弟们快撤吧，
我们公司提供小贷转型咨询方
案”……

在实际业务中， 如何在司法保
护初衷和经济市场规律之间寻求平
衡？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金融
学金光讲席教授、 副院长黄益平撰
文表示， 法律保护利率水平的下调
不宜过快、过大，毕竟民间借贷是一
个非正规金融市场， 应该尊重金融
规律的作用。

事实上，从古到今，民间借贷
利率是由市场定价决定的。 高利贷
本质就是以比较高的成本即利率
开展资金融通的行为。 早在 2012
年中国人民银行条法司司长周学
东曾撰文指出，从经济学的角度分
析，在融资活动中，资金的价格即

利率的高低， 不取决于法律的规
定， 而取决于以下两个市场因素，
一个是供求关系，资金供给充裕时
利率低， 资金供给紧张时利率高。
另一个是资金的效用。 就像“远水
解不了近渴”的道理一样。 很多情
况下，人们急于借钱，主要关心能
否马上借到钱，对借钱的成本即利
率并不敏感，或者可接受比较高的
利率。

市场化风险定价是金融体系运
作的最基本规律。黄益平也表示，小
微企业融资成本高是由金融规律决
定的。“小微企业规模小、不确定性
大、地理位置分散，既缺乏规范的财
务数据，又没有充足的抵押资产，银
行服务小微企业就面临‘获客难’和
‘风控难’等问题。 ”

“民间借贷利率是借贷双方经
过多方市场博弈才达到的平衡，不
是现在参与讨论的部门和相关人员

关起门划条线就可以降下来。”广东
省小额贷款公司协会常务副秘书长
徐北认为，目前 24%-36%的年化利
率是经过市场考验的， 没有必要着
急改变民间借贷利率。 只有有效改
善放贷人环境和市场化引导才能有
效降低民间放贷利率， 让真正需要
的中小企业借到款， 而且借到便宜
的款。

事实上，民间借贷利率也一直
处于下行趋势。 最近一年来，温州
民间借贷综合利率一直保持在
16%上下，与 2016 年上半年相比，
已经下降了约两个百分点。“这是
市场与政策共同决定的结果，也
表明法律支持利率水平下调幅度
不能太大， 如果利率水平定得太
低， 会影响出借人在民间借贷市
场放贷的意愿，这样反而会导致资
金供求缺口进一步扩大。 ”黄益平
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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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热议的降低民间借贷利率司法保护上限问题，终于靴子落地。 近期，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修订后的《关于
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下简称《规定》）并召开新闻发布会，确定了民间借贷利率的司法
保护上限，即以 LPR 的 4 倍为标准。以 2020 年 8 月 20 日发布的一年期 LPR 为 3.85%计算，民间借贷利率的
司法保护上限为 15.4%，较过去的 24%和 36%有较大幅度的下降。 对此，最高法相关人士表示，是为了降低社
会融资成本，更好地扶持小微企业发展。 不过，目前国内信贷市场并非完全市场竞争的市场，不同渠道的资金成
本差异较大。 目前小贷公司、消费金融公司甚至是银行信用卡利率普遍高于 15.4%这一上限，这也意味着未来
整个金融业借款利率都将下行。

每年 200万件民间借贷纠纷
亟待划定利率的司法保护上限 2 专家：保护与市场的博弈，下调水平不宜过大


